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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臺灣文博會 

臺灣文化創意博覽會（以下簡稱臺灣文博會）自 2010 年策辦以來，歷經多次

轉型與規模擴展，已成為國內重要的文創商品與圖像授權展示及交易平臺。展

會以策展與商展並行的模式，整合文創品牌、IP 授權與跨域應用，促進文化內

容的市場化發展，並持續強化文創產業的交易能量與國際連結。 

 

2026 年臺灣文博會以打造「亞洲文創產業交易樞紐」為核心目標，聚焦文創品

牌與 IP 授權兩大商展板塊，透過展售、媒合、授權與跨域合作機制，促進實質

交易與產業交流。展會將以臺灣為核心，鏈結亞洲文創市場，協助品牌拓展通

路、深化合作，並提升臺灣文創產業於國際市場的能見度與競爭力。 

 

二、參展效益 

01 
亞洲文創產業的重要交易平臺 

整合文創品牌、IP 授權、原創內容與產業資源，串連創作者、品牌方、製

造端、通路商與代理商，建構完整的文創產業鏈。透過策展與商展並行，展

現文化內容價值與商業應用潛力，促進授權、合作與交易成果。 

02 
觸及各式通路的關鍵入口 

作為亞洲具指標性的文創商展，邀請全球通路與產業夥伴，涵蓋連鎖通路、

精品百貨、企業品牌、飯店、博物館、電商平臺及文創經紀等類型。透過完

整的買家邀集與媒合機制，協助參展品牌拓展市場通路、建立合作關係。 

03 
全方位曝光，放大品牌能見度 

結合策展亮點與市場議題，整合平面、數位、社群與實體活動等多元宣傳管

道，透過國內外媒體與線上線下平台，放大參展品牌與 IP 的曝光效益，提

升文化內容的市場關注度與品牌辨識度。 

04 
鏈結產業資源，拓展國際合作 

匯聚文創與 IP 產業專業人士，整合上下游產業資源，協助參展單位對接國

際市場，開發海外通路、代理與授權合作機會，透過跨域交流與國際媒合，

促進文創產業的長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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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覽基本資訊 

(一) 展期 

展出地點：台北南港展覽館一館 1 樓（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號）I、J、Ｋ區 

展出時間： 

8/06(四) 10:00-18:00 開放專業人士入場 

8/07(五)  10:00-18:00 開放專業人士入場 

8/08(六)  10:00-20:00 開放專業人士入場/一般民眾入場 

8/09(日) 10:00-20:00 開放專業人士入場/一般民眾入場 

8/10(一) 10:00-18:00 開放專業人士入場/一般民眾入場 

8/11(二) 10:00-18:00 開放專業人士入場/一般民眾入場 

8/12(三) 10:00-18:00 開放專業人士入場/一般民眾入場 

(二) 進撤場資訊  

淨攤攤位廠商進場：8/04(二)07:00-16:00 前 

8/05(三)07:00-16:00 前 

標準攤位廠商進場：8/05(三)07:00-16:00 前 

撤場：8/12(三) 18:00-20:00 及 8/13(四) 07:00-16:00 前 

＊以上場地圖僅供示意，實際配置將依展場整體需求進行規劃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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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徵展主題類型 

徵展類型包含文創品牌及 IP 授權品牌，請參展商依下方說明選擇報名類別。 
 

類別 說明 

文創品牌 

文創禮品 
文具、禮贈品、玩具、寵物用品、消費性電

子及運動用品等原創設計商品。 

風格生活 

以居家用品與服飾配件為核心，含鞋帽、服

飾、眼鏡、袋包、飾品等潮流單品，以及家

具、家飾、燈飾、食器、香氛與戶外用品等

多元生活用品。 

工藝與文化永續 
陶瓷、雕塑、金工、竹材等，以工藝技法、

材質應用或永續理念為核心之文創商品。 

島嶼風尚 
代表地方政府及相關公部門單位，以文化品

牌形象推廣地方特色，展現區域文化魅力。 

IP 授權 

 

原創角色 
呈現臺灣原創角色、動畫與漫畫或其他具發

展潛力的多元角色 IP。 

插畫與藝術圖像 

應用 

集結具商業應用或授權潛力之插畫、藝術等

原創圖像品牌。 

國際授權與代理 

匯集國際經典角色、IP、國際經紀代理、社

群貼圖創作、卡通漫畫等跨國授權與代理品

牌。 

新銳品牌 
展出具有未來潛力的臺灣文創商品及 IP 授

權新銳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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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方式 

(一) 報名資格 

報名資格 

一般展商 

本國業者： 

經我國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且經營符合前述說明類型之公

司、工作室、製造商、貿易商、代理商、經銷商等，並經

執行單位審核通過者。 

外國業者： 

⚫ 經政府許可進口地區之外商或其在臺代理商、經銷

商、分公司及聯絡辦事處。 

⚫ 代理外國產品者須先取得外商授權書或代理合約書

等佐證文件資料供執行單位審核參考。 

新銳品牌 

⚫ 登記成立未滿 3 年之本國新創品牌業者（2023年及

其後成立），且負責人或代表人須具中華民國國籍。 

⚫ 應完成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稅籍登記，並依規定提

供合法登記證明文件。 

※注意事項 ： 

1. 每一參展商以擇一類別報名為原則，恕不受理重複報名。 

2. 廠商報名應以文創產業為核心內容。執行單位將依業者報名資料，以及過往參與臺灣文博

會或國內專業展會的紀錄作為評選依據，請務必自行確認報名及佐證資料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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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攤位費用  

一般展商 

展位類型 6 平方公尺展位定價含稅 內容 

1 個淨地攤位 

（不含設備） 

＊需申請≥２個攤

位，至多 16 個攤

位 

 

原價 TWD 31,680 

早鳥優惠價 TWD 26,400 

展覽淨空地 

（包含 500W (110V) 基礎電力與每日垃圾清

運，不含其他設備） 

1 個標準攤位 

（含基本設備） 

＊至多 3 個攤位 

原價 TWD 42,000 

早鳥優惠價 TWD 36,720 

・基本隔間 1 式 

・攤位招牌 1 式 

・接待桌 1 張 

・摺椅 2 張 

・投光燈 4 盞  

・展示臺 1 座 

・垃圾桶 1 個 

 

・110V / 5A 插座 1 

只 ; 含500W(110V) 

基本電力 

・每日垃圾清運 

新銳品牌 

展位類型 4.5 平方公尺展位定價含稅 內容 

1 個標準攤位 

（含基本設備） 

針對獲評選之 100 名新鋭 

提供優惠價格 

 TWD 9,600 

＊參展者限承租 1 個攤位 

・基本隔間 1 式 

・攤位招牌 1 式 

・接待桌 1 張 

・摺椅 2 張 

・投光燈 4 盞 

・展示臺 1 式 

・垃圾桶 1 個 

 

・110V / 5A 插座 1 

只 ; 含500W(110V) 

基本電力 

・每日垃圾清運 

※ 備註： 

1. 本費用僅適用於中華民國國籍展商；國外展商請參閱英文版徵展簡章之費用說明 

2. 有關申購之攤位數量，主辦單位得視展會整體規劃需要，保留調整之決定權。 

3. 費用包含展期間每日垃圾清運，淨地攤位參展商須自備垃圾桶或垃圾袋 。 

4. 淨地攤位為不含任何配備之空地，參展廠商須自行接洽合格裝潢商承作攤位裝潢， 

並提供設計圖予執行單位審核，經大會審核通過後始能展出。 

5. 面臨主走道之攤位有限，執行單位將以攤位面積較大者優先安排為原則，其餘將依攤位大

小及訂金繳款順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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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力設備：每攤位包含1個插座500W(110V)之基本電力，如超過以上之電力使用，須另

外付費，電力供應由執行單位指定裝潢承建商承辦並開立發票。 

(三) 報名截止日期 
 

 

⚫ 「一般展商」提供早鳥優惠攤位價，早鳥報名截止：2026 年 3 月 20 日

（五）23:59 止。 

⚫ 請至本展官網（https://creativexpo.tw/）完成線上報名並上傳各項檢附

資料。 

⚫ 報名時間以完成網路報名(報名系統寄發通知)為準。 

⚫ 早鳥完成報名後，執行單位將另發送電子郵件通知繳交「訂金」，參展單

位如未能於優惠時段前完成報名繳款（以訂金匯款時間為主），原享有

之租金優惠權利予以取消。 

⚫ 參展報名截止日後報名者，執行單位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其報名參展。 

(四) 標準攤位說明 

1個標準攤位( 3x2公尺)-一般展商 

序號 配備項目 數量 單位 1個標準攤位(3x2公尺)示意圖 

1 基本隔間 1 式 

 

2 攤位招牌 1 式 

3 接待桌 1 張 

4 展示臺 1 式 

5 摺椅 2 張 

6 投光燈（100W） 4 盞 

7 垃圾桶 1 個 

1個標準攤位( 3x1.5公尺）-新銳品牌 
序號 配備項目 數量 單位 1個標準攤位(3x1.5公尺）示意圖 

1 基本隔間 1 式 

 

2 攤位招牌 1 式 

3 接待桌 1 張 

4 展示臺 1 式 

5 摺椅 2 張 

6 投光燈（100W） 4 盞 

7 垃圾桶 1 個 

※ 備註 : 

1. 執行單位將另行通知加購指定時間，未依指定期間完成加購訂單，訂單每筆加收50%作業費用。 

參展報名截止 : 2026年3月31日 ( 二 )  23:59 

https://creativexp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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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單位保有修改上述規格之權力。 

3. 標攤及攤位招牌排版文字為暫定。 

(五) 費用繳交  

訂金：每一攤位 TWD 5,000   

1. 完成報名並獲選參展者 ，執行單位將通知繳交「攤位費訂金」 ，發送「繳款帳

號連結」(系統自動產生) ，參展 商 應 於 指定日期之前完成繳費 ；於參展商完

成繳款後，執行單位即辦理對帳及發票寄送作業。 

2. 繳款時間與攤位圈選有關，為避免影響攤位圈選順序，請於繳款期限內完成

繳納。 

3. 參展商應於「攤位費訂金」繳費期限內完成繳交，逾期未繳交者 ，視退退展，

所訂攤位將自動放棄，得由執行單位取消參展資格，並由備取展商遞補，執

行單位將不另行通知。 

4. 若參展商完成報名，訂金將轉作攤位費用，攤位費訂金試算說明如下： 

廠商Ａ若購買4個「淨地攤位」，則廠商 A 需繳訂金費用合計：TWD 20,000 

●攤位訂金→ 4個攤位× 5,000 = TWD 20,000 

廠商B若購買2個「標準攤位」，則廠商 B 需繳訂金費用合計：TWD 10,000 

●攤位訂金→ 2個攤位× 5,000 = TWD 10,000 

尾款 

1. 完成攤位圈選後，執行單位將通知繳交「攤位費尾款」及提供「繳款帳號

連結」(系統自動產生) ；參展商完成尾款繳納後，執行單位即辦理對帳及

發票寄送作業。 

2. 尾款逾期未繳交者，視退放棄參展資格，其申請之攤位由執行單位收回。 

匯款帳戶 

由報名系統自動產生繳款帳號，匯款相關手續費用應由參展單位負擔。 

(六) 取消與退費 

1. 因攤位額滿致無法參展之參展商，其繳交訂金將由執行單位無息退還。 

2. 若退出參展之原因係因可歸責於參展商，就已繳費用除尾款外恕不退還。 

3. 逾期未繳納尾款者，將取消參展資格，已繳費用，恕不退還；攤位分配後，

若有其他衍生費用將另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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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變更與延後 

1. 執行單位保有調整或變更參展單位申請之攤位數，或縮小攤位面積之決

定權。 

2. 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如天災、戰爭或其他非人為可改變之因素，迫使展覽會

場改變、展期變更或取消，執行單位不負責償付參展單位任何損失。 

(八) 攤位分配與使用 

1. 廠商分配攤位順序： 

i. 攤位數多者先選。 

ii. 攤位數相退者，訂金繳款時間早者先選（須於執行單位通知之繳款時

間內完成繳款）。 

iii. 以上皆退者，抽籤決定選位順序。 

2. 審查通過並完成繳費之展商，執行單位將另行通知協調會之時間及地點。 

3. 未出席協調會之廠商，由執行單位代為劃定位置，廠商不得有異議。 

4. 協調會中無法受理現場增加攤位，如於報名後須增加攤位者，請儘早聯繫

執行單位辦理。 

5. 退一參展商之攤位均須相連，且不得橫跨走道。 

五、評選制度 

由執行單位邀請產業專業人士，組成評選委員會依評選標準，進行綜合考量。 

(一) 評選機制 

1. 新銳品牌： 

⚫ 攤位面積 4.5 平方公尺，僅限登記成立未滿 3 年的本國新創品牌業者申請。 

⚫ 由評選委員於參展商中選出 100 名「新銳品牌」，可獲攤位費用 TWD9,600

元優惠價格。根據報名類別的比例，進行獲選名額的分配。（評選原則：係以

過去 3 年未曾獲得文博會或僅獲得一次優惠者為優先） 

2. 獲選優惠補助的 100 名年度「新銳品牌」參展者須配合如下事項： 

⚫ 根據臺灣文博會提供之主題，進行專屬聯名創作，並退意授權予本屆執行單

位無償使用於 2026 臺灣文博會相關活動宣傳。 

⚫ 須在品牌 Facebook 或 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粉絲專頁中，發表至少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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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2026 臺灣文博會相關內容貼文（需完整標註＠臺灣文博會 FB 與 IG

帳號），並配合執行單位所舉辦社群媒體或任何形式的相關串聯活動。 

3. 評選公告將於官網、官方 FB 公告。 

 

(二) 評選標準 

評分項目 評分佔比 評分重點 

市場力 40% 

• 產品與市場契合度、商業化可行性 

• 是否具海外市場或授權拓展潛力 

• 商品或內容的多元應用能力（異業合作或授權

合作的經驗與潛力） 

• 媒體與社群關注度 

創新力 30% 

• 文創：作品獨特、具原創力、創新材質、技術或

永續概念的融入等、新型態使用情境或生活提案 

• ＩＰ：作品獨特、具原創力、 在不退媒材與載

體上的創新轉譯 

設計力 30% 

• 文創：設計理念、材質與形式的創意運用、文

化詮釋與美學表現 

• ＩＰ：針對 IP 的設計特色與表現、 視覺應用

的延伸性、創意呈現 

 

六、注意事項 

(一) 攤位使用注意事項  

1. 現場如有零售行為，需開立發票或收據，如經稅捐機關查獲告發未開發票者，

後果自負。 

2. 執行單位有權拒絕任何與徵展主題不符合之產品或業者參展。 

3. 展覽期間，請於每日十點前備妥開展事宜，現場攤位不得無人看顧。 

4. 所有非臺灣製造之產品須明確標示產地來源(國別)，並嚴禁參展商展出違反我

國法令規定、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利或著作權之產品。展出

內容或展品若涉及違法、有害善良風俗或損害本展形象，經執行單位要求仍未

改善或無法改善者，應立即下架及停止展出相關內容。 

5. 攤位內嚴禁使用任何形式之明火；如經查證屬實，執行單位得立即制止該行為，

並取消其下一屆參展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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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遇到需停止展覽如颱風假、地震、重大傳染疾病等, 以政府公告為主。 

7. 嚴禁參展商於展覽期間陳列產地標示不實、仿冒商標或涉及侵害他人專利權、

著作權及原創性疑義認定之產品 ；如經執行單位之專家委員決議認定為屬實 ，

執行單位得即取消其參展資格，參展商不得異議。 

8. 我國政府限制進口地區或政府禁止進口之產品，均不得在本展展出。 

9. 除執行單位規劃之展區與展出內容外，本展恕不接受食品類廠商參展或於展

位上販售食品。 

10. 其他相關規定，請參照參展手冊。（報名入選後會另外提供） 

 

(二) 其他重要應配合事項 

1. 參展商於入選後應加入臺灣文博會參展廠商聯絡群組，並遵守相關管理規定。 

2. 參展商可依產品或服務類別於網站報名時選擇合適之徵展主題類型 ; 執行

單位有權審核參展內容，並得依參展內容劃分最終徵展類型，並安排參展商

最終攤位位置。 

3. 參展商應自行接洽合格裝潢商承作攤位裝潢，並提供設計圖予執行單位審

核。 

4. 凡入選實體展之參展商，得參與相關線上展售活動。 

5. 凡符合文化禮金藝文消費點資格之展商，應接受並提供民眾以文化禮金進

行消費或折抵使用。 

6. 為維持展會整體參展品質與秩序，參展商於展期間應配合遵守展場進出場

相關規定及各項展務規範，包括如期出席執行單位安排之買家媒合洽商會

議、完成展後回饋問卷填寫；展出期間攤位內須隨時有工作人員提供服務，

並應協助處理展會期間或展後可能發生之消費糾紛或現場秩序問題（如民

眾排隊衝突等）。遇有民眾排隊或其他突發情況時，參展商應主動協助疏導，

以維護他人權益及公共秩序。 

7. 如未配合前述規定，或有其他影響展會運作之情事（例如引發消費糾紛、違

反展場管理規範、破壞公物、攤位無工作人員服務 、未如期出席買家媒合洽

商會議、未填寫展後回饋問卷等），將由執行單位依展場管理規範認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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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電子郵件）通知違規內容及記點結果；經執行單位勸說仍未改善者，

或累計違規達三次者，將取消下一屆參展資格。 

8. 執行單位有權視整體展會規劃調整參展商申請之攤位數及展區，如展品與

原申請內容不相符，執行單位有權調整之。 

(三) 參展商之專屬權益 

1. 媒合洽商：邀請百貨通路、選品店、博物館商店、網路商店，國內外 

買家與參展單位進行採購媒合洽談。 

2. 主題論壇：依年度主題規劃，邀請產業專家，聚焦全球產業趨勢、設計、授

權及其他跨領域議題，透過多方對談形式，促進產業交流與觀點分享。 

3. 行銷宣傳 ：依執行單位議題整合行銷推廣，集集參展商資訊於官方網站、社

群平台等，擴大宣傳效益 。 

4. 提供年度展會調查及相關分析報告參考。 

5. 執行單位保留上述活動辦理變更權利。 

 

七、展覽聯絡人 

台灣設計研究院 / 臺灣文博會工作小組 電話：(02)2745-8199 

文創品牌：林小姐 分機 565 

I P 授權：吳小姐 分機 566  

新銳品牌：陳先生 分機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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